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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

渝（高新）环准〔2023〕018 号 

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分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重庆高新宝洪（含谷）储能站 110 千伏送出工

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项目代码：2303-500356-04-01-525670）

环评文件及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悉，经审查，环评文件符合我市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审批的相关要求。根据重庆

泓 泰 和 正 生 态 环 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500000MA5YXLWY66）编制的《重庆高新宝洪（含谷）储能

站 110 千伏送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

响评价的结论，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影响和环

境污染措施、防范环境风险措施和你单位承诺的前提下，项目建

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。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 

你单位应当严格落实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防治生

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、防范环境风险措施，严格执行配套建设

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“三同

时”制度。项目竣工后，应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环境保护设施自主

验收，建设单位应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并将验收资料

网上备案。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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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、防治污染措施等发生

重大变动的，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应报我局重新审核。 

本项目由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

理工作，由重庆高新区综合执法局负责企业违法行为的查处。若

发现项目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或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，

我局将依法撤销审批决定，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

你单位承担。 

我局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起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信息进行公

开，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后本批准书生效，项目方

可开工建设。    

 

         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4月 2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重庆高新区综合执法局、含谷镇人民政府、重庆科学城科技产 

业发展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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